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十二區管理處102年度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102年11月13日(星期三)上午9時

二、地點：本處3樓會議室

三、主席：召集人呂經理崇德                記錄：課員胡博文

四、出席委員：(詳如簽名冊)
壹、主席致詞

    首先非常感謝總公司政風處黃處長蒞臨指導，今天集合各單位主管召開本年度廉政會報，藉此共同來檢視機關廉政風險因子，並研討各項具體預防措施。現行各類廉政法令已臻明確，諸如請託關說登錄作業、利益迴避、廉政倫理規範等，請在座主管繼續督導同仁遵守廉政法令，必須依規定執行各項業務。
    本處前蘇經理涉嫌貪瀆案件，日前一審已宣判重刑，每位同仁應引以為戒，請業管單位加強員工及廠商人員教育訓練，避免誤蹈法網，期提升機關廉潔及施政效能。
    接下來進行下一個議程，請各位能踴躍發言討論，提供寶貴意見。
貳、秘書單位報告 (政風室)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
  主席裁示：
  (一)各案解除列管，准予備查。
  (二)本處工務課已訂定變更設計作業簽辦程序，如屬重大變更者須辦理會勘，對於變更追加數量遽增部分應加強抽查。另監造單位每星期應要求承商檢送照片，有關管埋地點背景、編號、假設工程等攝影方式，須依合約確實辦理。
  (三)自上級訂頒「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後，本處目前正進行士級升等作業，已無發生「請託關說」事件，多屬員工毛遂自薦，顯見本要點實施確有效果。請各單位持續向同仁宣導執行業務不得受「請託關說」事件影響，務必依公司規章辦理。
二、轉達上級廉政法令及政策
(一)本公司政風處102年1月9日台水政處字第1027000001號函轉經濟部政風處指示，檢送「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問答輯」乙份，請加強宣導。
(二)本公司政風處102年1月30日台水政處字第1027000234號函轉經濟部政風處指示，農曆春節將屆，請加強宣導「經濟部所屬員工廉政倫理規範」並落實登錄作業。
(三)本公司政風處102年3月5日台水政處字第1027000426號函指示，為強化廉政平臺機制，請各單位積極推動各項策進作為，以達解民怨、除弊失目標。
(四)本公司102年5月21日台水政字第1020015045號函指示，為本公司各級主管人員應加強督促同仁辦理採購作業，應謹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與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等相關規定。據媒體報導台電公司日前發生變壓器驗收人員接受不正利益而遭檢察機關偵辦驗收不實案。重申本公司各級主管人員應加強督促同仁辦理採購作業，應謹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與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等相關規定，倘有發生類此事件，損及本公司形象將加重處分並追究責任。
(五)本公司政風處102年6月10日台水政處字第1027001204號函轉經濟部政風處指示，農曆端午節將屆，請加強宣導「經濟部暨所屬員工廉政倫理規範」並落實登錄作業。
(六)本公司政風處102年6月10日台水政處字第1027001206號函轉經濟部政風處指示，近來迭有媒體及民眾反映針對公共建設落款或公款贈與紀念品題名等作法容易引發非議，為杜外界質疑，如遇是類案件時，建議業管單位宜審慎妥處。
(七)本公司政風處102年6月25日台水政處字第1027001352號函轉經濟部政風處指示，有關公務員因公務禮儀受贈貴重財物之處理方式一案。公務員於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因公務禮儀受贈財物，惟部分公務員因所受贈之財物價值不菲，認為不宜收受，而欲捐贈機關，其程序應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15點規定辦理。
(八)本公司102年7月26日台水政字第1020022025號函轉經濟部指示，為適時提醒財產申報義務人依限誠實申報財產，免於因未諳規定致漏未申報或逾期申報財產而遭裁罰。爰請本公司各人事單位協助相關措施如下，以利順遂申報財產。

１.請於財產申報義務人就任、卸任之派免令上，分別加註「請於就(到)職3個月內依法申報財產」、「請於卸(離)職2個月內依法申報財產」等提醒文字，並副知政風單位或專辦政風業務人員。
２.因人事一條鞭人員之派免令非經濟部暨所屬機關所發布，故請於收受渠等派免資料後，影送政風單位或專辦政風業務人員。
３.有關代理(兼任)或解除代理(兼任)之公文未副知政風單位，為免遺漏提醒申報財產，併請將上開公文資料，副知政風單位或專辦政風業務人員。
(九)本公司102年9月5日台水政字第1020026954號函轉經濟部政風處指示，加強宣導廠商參與政府採購不得對該機關人員餽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違背職務或不違背職務行賄等行為。

(十)本公司102年9月10日台水政字第1020027377號函轉經濟部政風處指示，農曆中秋節將屆，請各單位加強宣導貫徹「經濟部暨所屬員工廉政倫理規範」，並落實請託關說登錄作業。

(十一)本公司102年9月25日台水政字第1020027960號函指示，檢送經濟部函頒「台灣自來水公司優質廉政實施計畫」及「台灣自來水公司員工與廠商互動準則」各1份，請轉知各同仁遵照辦理。

(十二)本公司102年10月15日台水政字第1020031148號函轉經濟部第1151次會議 部長裁指示事項，重申本公司同仁應確實遵照「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辦理。

(十三)本公司政風處102年10月18日台水政處字第1027002218號函轉經濟部政風處指示，請協調機關公務車輛管理單位瞭解公務車有無不當使用情形，並加強宣導應依相關規定使用，以免再有公務車不當使用情事發生。

(十四)本公司政風處102年10月23日台水政字第1027002374號函轉經濟部政風處指示，102年度公職人員財產定期申報期間自1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請確實提醒申報人於申報截止日前依法詳實申報。

三、工作執行成效報告（略）
參、專案業務報告及檢討 （工務課）
102年第1-3季工程督導及抽查小組督導彙整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對於工程抽查不合格部分，應確實依契約裁罰及要求改善，改善完成後須再行查核。另工程抽查如發現CLSM粗骨材最大粒徑大於6cm，或抗壓強度未符合20~50kgf/c㎡時，應深入瞭解其原因，並加強抽查其他工程，有無相同缺失。
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為執行「風險預警資料之建置及管控作業案」，請本處各單位主管定期簽報預警資料並知會政風室。
 主席裁示：
   本案照案通過。
一、請各單位主管於每月底將當月「風險預警資料」密送政風室彙整簽核，如發現重大異常而有立即反映之必要時，應即時簽報。倘該月未有預警資料時，亦應通知(或電子郵件告知)政風室予以紀錄。
二、各單位若發生重大貪瀆、違紀案件，因內部疏失未即時發掘簽報者，本處將檢討單位主管相關責任。
【第二案】
 案由：為使新進同仁快速瞭解本處各項業務及建立正確觀念，建請實施新進人員座談會，並適時予以關懷與輔導。
    主席裁示：
     本案照案通過。請人事室擬訂新進人員座談會相關辦法，據以執行。
【第三案】
 案由：有關各項採購施工規範請依政府採購法第26條確實訂定，並注意有無規格綁標等限制競爭之情形。
    主席裁示： 
     本案照案通過。各廠所編製預算事先應詳加詢價、查訪市場行情，擇定功能適合產品，仍應避免有規格綁標之嫌。另業管單位應對預算書詳加審查，以免招標後廠商提出質疑或檢舉，妨礙工程之執行。
【第四案】
 案由：請各單位嚴格要求所屬同仁遵守廉政倫理規範，落實知會登錄程序，並對於生活違常或有風紀顧慮之人員，實施職務調動(輪調)。

 主席裁示：
   本案照案通過。
一、請各單位主管對所屬同仁加強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各項規定，並要求落實廉政倫理事件知會登錄程序。員工如違反規定屬實者，應從嚴處分。
二、主管應關心屬員生活，對於愛好飲宴應酬、生活違常或有風紀顧慮之同仁，須適時調整職務，避免經辦高額採購案件，以協助同仁遠離誘惑，俾降低機關廉政風險。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上級長官指導
政風處黃處長敏龍：
一、經濟部張部長在1040次部務會議裁指示事項，請各業管單位確實辦理：
    行政院為貫徹廉能政府，將請託關說制度化、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特別於101年9月4日訂定「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請各單位主管轉知所屬同仁確實依規定辦理，倘有疑義，應洽政風單位暸解，以免誤觸規定而受罰。
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定期申報即將於1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進行申報，提醒相關申報人務必確實先行整理相關資產動產不動產及金融帳戶存款、借貸、保險、投資等資料，務必詳細清理再申報，避免申報資料遺漏、錯誤，遭以故意申報不實裁罰。
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為當前政府廉能施政核心價值，請各級主管能以身作則，督促同仁共同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凝聚廉潔共識，維護公司形象。
四、本公司於10月間訂頒「台水員工與廠商互動準則」生活公約，內容21點，主要規範與廠商應避免有準則內所列舉之情事，請各級主管務必督同同仁確切遵守，防杜違紀情事發生。
五、工程單位辦理工程採購案件，對規劃設計或變更設計、追加預算等作業，宜審慎依正規程序辦理，避免作業瑕疵，發生違紀違法情事。
柒、主席結論
    請各單位主管提醒同仁切莫與廠商有職務以外之不當接觸，須注意正當性及必要性，應以正式公文簽辦，留存紀錄備查。另工程案件變更設計、追加預算，務必依規定程序辦理，避免遭受質疑。

    今日再次感謝總處黃處長蒞會指導，也謝謝政風室議程的安排與工務課專題報告，及在座主管人員之參與，共同研討建立風險管理機制，以保護同仁並維護機關聲譽，本處將持續推動各項廉政工作，請各單位積極配合，為建立本處優質廉能文化而努力！
捌、散會

    民國102年11月13日上午10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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